
合肥皖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

合肥桃花工业园文山路与桥湾路交口

合肥皖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

合肥皖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09 月 12 日，地址位于合

肥经开区桃花工业园文山路与桥湾路交口，注册资金 2000 万元。经营范

围包括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各类液压举升机、汽车停车场设备、液压气控设

备、液压搬运设备及相关系列产品和零部件、机电设备（除特种设备）及

汽车配件、汽车保修设备及零配件、工具等。

企业租赁合肥三叶机械有限公司11#、12#厂房进行汽车举升机加工、

抛丸、喷粉等生产作业内容，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，可达年产能7000台汽

车举升机。

现场调查人 梅丽、潘梅 现场调查时间 2022.6.4

冯学智、周文丽、徐雷、李

趁心
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6 月 6 日-8 日

李晶晶、江孟琦 检测时间 2022 年 6 月 4 日-6 月 20 日

彭本新

影像资料（采样）



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。同时依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

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

健发〔2021〕5 号）规定的内容，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 C制造业中—C343

物料搬运设备制造，属于职业病危害 行业。

1、11#厂房切割、打磨、手工焊、抛丸岗位劳动者接触噪声 8h 等效

连续 A 声级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；建议建设单位采取：产高噪

作业区设置隔声挡板、减振基座加固、个体防护等综合防噪措施；打磨区

设置在 11#厂房西北角，远离其他作业区，避免噪声叠加导致岗位噪声超

标。同时加强车间设备的维护保养，避免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。

2、针对 11#厂房机器人焊接、手工打磨、机械切割等产尘毒作业场

所，建议增设机械通风除尘防毒设施，确保作业场所空气中尘毒危害控制

在国家职业卫生接触限值以下，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。

3、针对 11#厂房激光切割机产激光作业场所，建议在作业岗位增设

防激光设施，并加强个体防护，减少激光危害因素对作业人员的影响，保



护劳动者身体健康。

4、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前提下，车间生产设备设施合理布局，将产尘

毒设备设施布置在车间西侧靠窗区域。

5、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，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

性的维护保养、定期清灰、检测其性能、安排人员定期更换二级活性炭装

置内的活性炭和过滤棉，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。

1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、领用，完善、明细发

放、领用台帐并存档；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、检修和维护，确保其

防护效果，并将检查、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。

2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，采取奖惩等措施，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

品佩戴情况。

3、用人单位应加强对作业现场清扫、清灰、维修人员的个人防护用

品配发、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1、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工作

且培训合格；

2、用人单位应组织安排厂房卫生清洁工作，满足工艺流程及运料方

便的前提下，设置车间地面警示线划分生产区、物料区，确保厂房过道无

障碍。

3、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。用人单位应于高温

季节（每年 7-9 月）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

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。

4、随着该项目的运行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生

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，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。

5、合理布局车间作业场各类工具、材料堆放同时应加强作业场所防

尘管理，制定、落实车间清扫制定。

6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原安监总厅安健



〔2013〕171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完善、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，补充

劳动者职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。

1、用人单位应按照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

条及职业健康体检报告要求，尽快安排高*明、汪*梅、葛*检调离焊接岗

位，杨*嘎调离喷粉岗位，并妥善安置，并将书面处置结果保存在劳动者

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中。

2、今后应严格按照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职

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、

在岗、离岗职业健康检查；检查项目，与实际接触项目相符，且检查人数

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，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%。

3、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，补充劳动者职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

病危害接触史信息内容。

4、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，应

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，并保存、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、

周期；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，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

理工作。

2022.7.1

专家组同意《现评报告》通过技术评审，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

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，经专家组长确认后，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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